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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简述 

2010 年 10 月 28 日，在历经四次审议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下称“《社会保险法》”）

终于获得了通过，并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为了实施《社会保险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于 2011 年 6 月 29 日公布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下称“《若干规定》”）。

《若干规定》作为《社会保险法》的配套规定，与《社会保险法》同时施行。《若干规定》主要内

容如下： 

1、完善达法定退休年龄而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处理制度和基本养老保险跨地区转

移制度 

《社会保险法》要求建立全国统筹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的跨地区转移，《若干

规定》在此基础上，针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

人，明确规定，（1）该等人员可以在原参保地延长缴费至满十五年；（2）在该等人员跨省流动就

业时，在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09】66 号））有关待遇领取地的规定确定继续缴费地后，

也可延长缴费至满十五年；（3）该等人员可申请转入户籍所在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4）如该等人员未转入户籍所在地新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可以书面申请终止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并可一次性获

得个人账户储存额。为了保护申请人的权益，《若干规定》要求收到书面申请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须履行书面告知义务，告知申请人可以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权

利以及终止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后果，经申请人本人书面确认后，方可终止其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关系。 

《若干规定》特别规定，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

人在《社会保险法》实施前参保、延长缴费五年后仍不足十五年的，可一次性缴费至满十五年。参

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跨省流动就业，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时，其基本养老金分段计

算、统一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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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允许在急诊、抢救时在非协议医疗机构就医和适当放宽抢救必须使用的药品的范围 

为体现对参保人员的人文关怀，《若干规定》规定参保人员确需急诊、抢救的，可以在非协议医疗

机构就医，因抢救必须使用的药品可以适当放宽范围。 

3、明确职工在两个或以上用人单位同时就业时的工伤保险费用的缴纳方法、醉酒及部分工伤待遇

的标准 

《若干规定》明确职工（包括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同时就业的，各

用人单位应当分别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发生工伤，由职工受到伤害时工作的单位依法承担

工伤保险责任。 

《社会保险法》将工作中因醉酒而引起的伤亡排除在工伤外，但未明确醉酒的标准。《若干规定》

则明确规定醉酒的标准按照《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进行认定，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医疗机构等有关单位出具的检测结论、诊断证明等材料可以作为认定醉酒的依据。 

《若干规定》还明确了因工死亡的一次性补助金的标准为工伤发生时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 20 倍。 

4、明确“非本人自愿中断就业”的具体情形、鼓励失业人员积极就业 

根据《社会保险法》，从失业保险基金中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之一为“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若干规定》与《劳动合同法》相衔接，主要将《劳动合同法》中因用人单位的原因而导致劳动关

系终止的情形列为“非本人自愿中断就业”的具体情形，如，用人单位主动要求终止劳动合同、用

人单位发生经济性裁员、职工因用人单位违法而终止劳动合同等。 

为鼓励就业，《若干规定》规定失业人员接受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的补贴由失业保险基金按照规定

支付。 

5、细化了基金管理和经办服务的要求 

为保护参保人员的知情权，《若干规定》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每年至少一次将参保人员个人权益

记录单通过邮寄方式寄送本人，同时，允许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或者电子邮件等方

式向参保人员发送个人权益记录。《若干规定》还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其

工作人员对用人单位和个人的信息承担保密义务。 

6、通过明确用人单位的义务、责任来保护职工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若干规定》规定，（1）用人单位在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时拒不向职工出具终止或者解除劳动

关系证明，导致职工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应当向职工承担赔偿责任；（2）用人单位未依法

代扣代缴的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的，如被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限期代缴和加征滞纳金的，用

人单位不得要求职工承担滞纳金；（3）用人单位因不可抗力造成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为不

影响其职工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用人单位应向省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申请缴交一定期

限的社会保险费，提供担保和与社会保险征收机构缓缴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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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明确违规处置、管理社会保险基金的责任主体和违法情形 

《社会保险法》仅规定违反该法规定，隐匿、转移、侵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或者违规投资运营应

承担的责任，《若干规定》在此基础上，明确相关的责任主体包括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

征收机构、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机构、开设社会保险基金专户的机构和专户管理银行及其工作人

员，同时明文列举了六种违规处置、管理社会保险基金的具体情形。 

综上，《若干规定》在一定程序上对细化了《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但《社会保险法》仍有不少问

题需要进一步明确。 

如果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敬请不吝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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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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